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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哥德巴赫猜想 

公元 1742 年 6 月 7 日德国的业余数学家哥德巴

赫写信给当时的大数学家欧拉，提出了以下的猜想: 

1、任何一个 n36 之偶数，都可以表示成两个奇质

数之和。 

2、任何一个 n39 之奇数，都可以表示成三个奇质

数之和。 

这就是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。从费马提出这个猜想

至今，许多数学家都不断努力想攻克它，但都没有成

功。当然曾经有人作了些具体的验证工作，例如: 

6=3+3,8=3+5,10=5+5=3+7,12=5+7,14=7+7=3+11, 

16=5+11,18=5+13⋯⋯ 

有人对33×108以内且大过6之偶数一一进行验

算，哥德巴赫猜想 1都成立。但验格的数学证明尚待

数学家的努力。目前最佳的结果是中国数学家陈景润

于 1966 年证明的，称为陈氏定理——“任何充份大

的偶数都是一个质数与一个自然数之和，而后者仅仅

是两个质数的乘积。”通常都简称这个结果为大偶数

可表示为“1+2”的形式。 

在陈景润之前，关于偶数可表示为 s个质数的乘

积与 t 个质数的乘积之和(简称“s+t”问题)之进展

情况如下： 



数学教与学 

·2· 

1920 年，挪威的布朗(Brun)证明了“9+9”。 

1924 年，德国的拉特马赫证明了“7+7”。 

1932 年，英国的埃斯特曼证明了“6+6”。 

1937 年，意大利的蕾西先后证明了“5+7”,“4+9”,

“3+15”和“2+366”。 

1938 年，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“5+5”。 

1940 年，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“4+4”。 

1948 年，匈牙利的瑞尼证明了“1+c”，其中 c

是一很大的自然数。 

1956 年，中国的王元证明了“3+4”。 

1957 年，中国的王元先后证明了“3+3”和“2+3”。 

1962 年，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

(BapoaH)证明了“1+5”， 

中国的王元证明了“1+4”。 

1965 年，苏联的布赫夕太勃和小维诺格拉多夫，

及意大利的朋比利证明了“1+3”。 

1966 年，中国的陈景润证明了“1+2”。 

最终会由谁攻克“1+1”这个难题呢？现在还没法

预测。 

◎ 费马大定理 

费马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把费马的著述、书信以及

费马校订丢番图的著作一起发表了，但没有发现费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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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定理的证明。费马是否真正能够证明这个猜测，至

今仍是个谜。 

三百多年以来，许多优秀的数学家采用种种方法

试图补证这个定理，但始终都未能获得成功，直至最

近才由英国的维尔斯解决。历史性的转变发生在 1993

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这三天，当时在普林斯顿数学系

任教的 40 岁的维尔斯正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一次约

有 40 至 60 人出席的数学会议上，每天作一段演讲，

题目是“模形式，椭圆曲线和伽罗华表示”。从题目

上看不出他要讲的是费马大定理，但是他演讲的最后

一句话是：“这表明费马大定理成立，证毕。” 

维尔斯的证明引起了数学界的很大关注，他的初

稿虽然有少许瑕疵，但稍后亦被维尔斯自己修正过

来。纽约时报曾在 1993 年 6 月 29 日以“安德鲁.维

尔斯放出数学卫星，350 年的古老问题已被攻克”为

题发表有关报导。 

◎ 三维数论 

内容提要： 

三维数论认为，整数的性质并不是一维的而是三

维的；一切整数直观的表现为一个能够占据三维空间

的立方体，因此整数又应该叫做三维数；任何一个三

维数或立方体都具有三个不同方向上的量，我们把这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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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量就叫做该三维数或立方体的维量；任何一个三维

数或立方体的大小都是由三个（而不是一个）维量的

大小共同确定的，缺一不可；这就是三维数论的最基

本观点。 

与三维数论不同，现有数论从来没有把整数明确

地理解成三维数，并且不能把“数”与“维量”的概

念相区别；在现有数论看来，一切整数只具有一维性

质，任何一个整数的大小只需一个维量就可以单独确

定，这是现有数论的错误根源。 

由于现有数论对于整数性质的错误理解，必然导

致对于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计算方法的错误解释和

使用。比如对于整数、偶数和素数等基本概念的错误

解释和使用以及对于加、减、乘、除等基本计算方法

的错误解释和使用；可想而知，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

概念和计算方法都是错误的或是不严谨的，那幺由此

而建立起来的现有数论体系还能是牢靠的吗？回答

当然是否定的。 

“三维数论”用最简单的事实和方法论证了一切

整数所应该具有的三维性质，同时第一次把“数”与

“维量”的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，并在此基础上对原

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改或重

新定义。通过两种数论的真实对比，一方面我们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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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地发现现有数论中存在的明显错误和矛盾，以及

造成这些错误和矛盾的误区所在；另一方面我们还可

以真正地领悟到三维数论所具有的简单性和合理性。 

毋庸讳言，建立三维数论的目的就是要最终取代

现有数论，因为现有数论中存在的错误是致命的，如

果这些错误到现在还得不到彻底的纠正，数学的发展

必将走进死胡同，这决不是耸人听闻。 

一定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，认为现有的传统数论

已经被我们应用了成百上千年，从未发现其中有什幺

明显的缺陷，因此它是一套非常完备的理论。在这里

我要问：既然这套理论已经非常完备，为什幺仍有许

多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数学难题经过了几百年的

时间还得不到最终的解答？究竟是我们的思维能力

存在着问题还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问题？

如果一种数学理论总是不能解答数学难题还能算是

完备的理论吗？ 

应该说凡是不能解决数学难题的数学理论自身肯

定是有问题的，只有先存在着有问题的理论才会存在

所谓的数学难题，而在正确的数学理论面前是不应该

有难题可言的；比如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“数学难

题”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解答，并不是因为难题太难，

而是在于我们使用的数学基本概念（偶数、素数、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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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）本身早就存在着错误。错误的概念只能推导出错

误的猜想，我们又误把这些错误的猜想当成“数学难

题”来看待。可以肯定地说，错误的猜想永远不能得

出正确的答案，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和彻底的纠正传统

理论当中存在的错误，一切所谓“数学难题”将迎刃

而解。 

新思想的产生必须是在否定旧思想的基础之上建

立起来的，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向传统观念挑

战，而是死抱着前人现成的、看似正确的观点不放，

那幺新思想即使出现了也将没有容身之地。 

接受新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必须具备以

下条件：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、改变观察问题的角度

和位置、充分发挥想象力、真正的独立思考、足够的

耐心和虚心、不要迷信权威、相信“谁”都会出错。 

二十一世纪是创新的时代，人们每天都在呼唤着

新思想的早日出现，并猜想着它的样子，一旦有一天

新思想真的出现了，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

备？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它？我们不会是叶公好龙

吧？第一个理解“三维数论”者一定是天才。 

一、什幺叫三维数？ 

任何数都是有形的，不存在没有形状的数;反之，

任何形状都是有大小的，不存在没有大小的形。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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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说数就是形，形就是数，数用形描述，形用数表

示，两者不可分。 

所谓三维数就是能够占据三维空间的数，比如 1

就不能算做三维数，因为 1只代表一个维，一个维是

不能占据三维空间的。如果我们把 1看成是 1立方的

话，它就是一个三维数了，因为 1立方正好能够占据

三维空间。 

现在我们知道了三维数必须是一个能够占据三维

空间的立方体，同时，一个立方体也应该叫做三维数。

任何一个三维数或立方体都具有三个不同方向上的

量，我们把这个量叫做该三维数或立方体的维量。任

何一个三维数或立方体的大小都是由三个（而不是一

个）维量的大小共同确定的，这就是三维数的最基本

特征，也是三维数论与现有数论的本质区别。 

1 立方是三维数中的最小单位，一切大于 1 立方

的三维数都是由 1立方构成的。1立方具有三个维量，

其中每个维量都是 1。1立方用数字表示应写成（1×

1×1），注意：1在这里只能代表一个维量而不是一个

完整数，任何一个完整数或叫三维数至少要由三个 1

组成，更确切地说是由三个维量组成的。在（1×1×

1）中，乘号并不代表乘法而是表示维量与维量之间

的关系，乘号两边只能是维量而不是数，这就是说（1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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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1×1）并不等于三个 1相乘，而是表示一个数的三

个维量。必须指出，现有数论中 1的概念是含混不清

的，本来 1应该表示 1立方，但是人们又认为（1×1

×1）应该=1，于是就把 1 立方省略成了其中的一个

维量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应该说（1×1×1）是一个

完整的三维数，缺一不可，如果我们把（1×1×1）

省略成 1就等于把一个三维数变成了一维数，这样数

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。要知道 1只能做为一个维量而

不是一个数，真正的一维数是不可能存在的，因为它

不能占据三维空间，同时也就不能用几何图形来描

述。 

在现有数论中，由于 1的概念的使用错误，必然

导致一切数的错误，几千年来人们在数学中所理解的

数都是只有一个维量，而一个真正完整的数必须具有

三个维量。 

1 立方用几何图形表示应写成,,与（1×1×1）具

有同等的含义，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代表形，另一个

代表数。在三维数中，1立方是一个特殊的数，它的

三个维量都是 1且相等，具有明显的对称性，我们把

它叫做饱和数，除了 1立方以外，三维数还有三种不

同的形式： 

第一种形式是只有一个维量既第一个维量大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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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，而另外两个维量等于 1 的数，我们把它们叫做一

位三维数，如：两立方（2×1×1）、8立方（8×1×1）

和 10 立方（10×1×1）等。这些数用图形表示应分

别写成： 

2 立方（2×1×1）8立方（8×1×1）10 立方（10

×1×1） 

第二种形式是第一、第二个维量都大于 1，而第

三个维量等于 1的数，如（10×2×1）等，我们把这

样的数叫做二位三维数，用图形表示应写成： 

20 立方（10×2×1） 

第三种形式是三个维量都大于 1的数，我们把这

样的数叫做三位三维数，比如 200 立方（10×10×2）

等，用图形表示应写成： 

200 立方（10×10×2） 

如果一个数的三个维量都大于 1且相等，它就具

有了 1 立方的性质,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数也称之为饱

和数，如：（2×2×2）、（8×8×8）、（10×10×10）

等。 

总之，任何一个完整的三维数都具有三个维量，

它的大小必须由三个维量的大小共同确定，缺一不

可，这就是三维数的最本质特征。 

二、三维数的进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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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进制就是进位的方法，在三维数论中进位是

指一个数的增加不能总在一个维量上进行，而应该在

三个维量中依次进行。进位的本质就是数在三维空间

中的分布。 

三维数与现有数一样，一般也采用十进位的方法。

十进位是指三维数的任何一个维量都不能大于 10，超

出的部分只能向下一个维量进位。十进制三维数的进

位是按顺序进行的，具体方法是：当第一个维量增加

到 10 时，数的继续增加就要从第二个维量上开始，

当第二个维量也增加到 10 时，继续增加的部分就要

从第三个维量上开始，当第三个维量也满 10 时，数

的继续增加就要重新在第一个维量中进行，如此循环

往复.。 

举例说明：1立方是三维数中的最小单位，1是维

量中的最小单位。在（1×1×1）中，第一个维量是1，

由于不满 10 它可以继续增加，但至少要增加 1，这样

（1×1×1）就可以变成（2×1×1）。在（2×1×1）

中，第一个维量是 2仍然不满 10，因此可以继续增加，

直至达到 10 立方（10×1×1）为止。在（10×1×1）

中，第一个维量已满10，如若继续增加必须从第二个

维量开始，但至少也要增加 1，这样（10×1×1）就

可以增加到（10×2×1）、（10×3×1）直至（10×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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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1）为止。在（10×10×1）中，前两个维量已满10，

要想继续增加只能从第三个维量开始，这样（10×10

×1）就可以增加到（10×10×2）、（10×10×3）直

到（10×10×10）为止。 

根据前面的举例我们知道：一个三维数的第一个

维量增加 1，该三维数就增加 1立方；如果第二个维

量增加 1，该三维数就增加一个 10 立方；如果第三个

维量增加 1，该三维数就增加十个 10 立方。这说明在

三维数中，不同维量中的 1的含义是不同的，如果 1

的含义可以不同，那幺由 1构成的其它量的含义也就

可以不同。 

也许有人还不清楚前面的解释，我们再举例说明：

如果 10 立方（10×1×1）要想加1，究竟应该是哪个

维量加 1呢？这里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第一个维量 10

加 1 变成（11×1×1），另一个是第二个维量 1 加 1

变成（10×2×1）。毫无疑问，正确的选择应该是（10

×2×1），因为10 立方要想继续增加，至少要增加一

个 10 立方而不能增加一个 1 立方，只有这样它才具

有三维数的性质（三个维量）。如果 10 立方非要加 1

立方就应该写成（10×1×1）+（1×1×1），它们是

两个独立的三维数，不可能真正合并成一个十进制三

维数。所谓（11×1×1）虽然也可以算是一个三维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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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它一定不是一个十进制的三维数，充其量也只能算

是一个十一进制的三维数。事实上，（11×1×1）就

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11，它的真正含义应该是一个 10

加一个 1，这样就又变成了（10×1×1）+（1×1×1），

这充分说明了象 11、13 这样的数实际上并不是“一

个”十进制数而是“两个”十进制数之和的简写。与

（11×1×1）不同，（10×2×1）就是一个完整的十

进制三维数了，因为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20，而

20 的真正含义是两个 10 或 2×10，这里的10 当然指

的是 10 立方（10×1×1），注意：20 一定不能写成（20

×1×1），因为它不是十进制三维数，因此不能叫 20。 

下面我们结合图形加以说明： 

加应该＝而不应该＝它不能叫 11 或（11×1×1） 

加应该＝而不应该＝它不能叫（10×2×1） 

现在我们讨论十进制三维数的数序问题，数序是

指三维数从小到大的排列顺序，下面我们将（10×10

×10）以内的数序进行排列： 

一位三维数：（1×1×1）、（2×1×1）、（3×1×1）

---（10×1×1） 

二位三维数：（10×2×1）、（10×3×1）、（10×4

×1）-（10×10×1） 

三位三维数：（10×10×2）、（10×10×3）、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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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×10×10） 

上述三维数的数序相当于现有数论中的： 
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 

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100． 

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、700、800、900、1000． 

这些数应被视为上述三维数的简称。 

现在我们接着把（10×10×10）以上的十进制三

维数数序进行排列。前面说过，（10×10×10）是一

个饱和数，具有（1×1×1）的性质，它相当于一千

立方，因此我们把它缩写成（1×1×1）千方。以此

类推，（10×10×10）以上三维数数序应写成： 

四位三维数：（2×1×1）千方---------（10×1

×1）千方 

五位三维数：（10×2×1）千方--------（10×10

×1）千方 

六位三维数：（10×10×2）千方-------（10×10

×10）千方 

上述三维数数序相当于现有数论中的： 

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、6000、7000、

----10000 

20000 、 30000 、 40000 、 50000 、 60000 、

70000------100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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